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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工程硕士课程教学管理办法，各学院应按培养方案确定的

课程编写教学大纲，并备有教学日历。培养计划、教学大纲

和教学日历均应报研究生专业学位办公室审查备案。 1．各

学院应按培养方案确定的课程编写教学大纲，并备有教学日

历。培养计划、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均应报研究生专业学位

办公室审查备案。 2．工程硕士生一般按学科领域编班授课

，每班设班主任1名（现场教学点还须用人单位派专人与班主

任配合），负责培养计划的落实和日常教学管理，维护教学

秩序。 3.实行考勤制度，每次上课，由主讲教师点名，并将

结果记录在册。学员确实因事因病不能上课的，应在事先向

任课教师请假。凡一门课程缺课达1/3以上者，不得参加该门

课程的考试，须重修该门课程，并缴纳重修费。 4．每门课

程由各学院组织考试，考试方式（闭卷、开卷等）根据课程

性质而定。学位课程的考试一律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，以百

分制评分。非学位课程考核可以采用闭卷考试形式，也可以

用开卷考试形式，均以百分制评分。所有课程试卷由本学院

教务科留存五年。 5.工程硕士生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。考试

作弊，做0分处理，并不得补考，取消申请硕士学位资格。 6

．工程硕士研究生所学课程累计有3门次（含补考）不及格者

，终止学籍予以退学。学校为其提供结业证书或进修证明。

7．评卷教师应在课程考试结束二周内将学员考试成绩单、答

卷及试题等教学档案交班主任并将成绩交各学院。各学院研



究生教学秘书应汇总各课程教学档案统一整理归档，并将汇

总成绩单报研究生部专业学位培养办公室。 8．工程硕士生

入学前在本校进修相同领域的工程硕士或学历硕士课程，凡

符合该领域培养方案且通过与在校研究生同堂考试成绩合格

者，由研究生专业学位办公室认定其成绩和学分。 9.教学质

量的评估与监测 10.建立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。每门课程结

束后，对教师的授课情况进行调查，分别由学员和企业有关

管理人员填写《教师授课情况调查表》。学院应保存《教师

授课情况调查表》，并对学员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适当

的方式向任课教师反馈，督促教师提高教学质量。 11．建立

课程成绩备案制度。课程考试结束之后15日内，学院应将课

程考核成绩单上报研究生部专业硕士管理办公室。未经备案

的课程成绩，学校不予认可。学院不得对外出具成绩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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